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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400-6161-040 

关于印发广东省劳动合同签收公示暂行办法的通知 

【颁布单位】   

【颁布日期】 2007-10-22   

【实施日期】 2007-10-22  

【发 文 号】 粤劳社发〔2007〕16 号  

   

各地级以上市劳动保障局（劳动局）： 

现将《广东省劳动合同签收公示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

向我厅反映。 

  

 

 

                                                     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广东省劳动合同签收公示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劳动合同管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根据《劳

动法》、《广东省厂务公开条例》、《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粤府〔1995〕22 号）、《中共广

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省非公有制企业实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指导

意见》（粤办发〔2004〕19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

下统称用人单位）。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依照本办法执

行。 

第三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应当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第四条  劳动合同应当具备法定条款。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订立条款空白或约定不明确的

劳动合同。 

第五条  劳动合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用人单位一方由

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委托其他人员代签的，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劳动者一方由劳动者本人签名。 

第六条  劳动合同订立后，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并由劳动者本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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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签收公示表》（附后）上签名确认。 

第七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自订立劳动合同之日起一个月内，在便于职工阅览的场所公开

《劳动合同签收公示表》。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可同时通过单位内部信息网络、电视、厂报、墙

报等形式公示。 

第八条  《劳动合同签收公示表》的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7 日。 

第九条  《劳动合同签收公示表》由用人单位保管，并在劳动合同解除（终止）后至少保存二

年。 

第十条  劳动者对《劳动合同签收公示表》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时间内向用人单位提出。用

人单位应在 7 日内核实相关情况并告知劳动者。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不在规定的时间内与招用的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有权向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举报投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及时依法查处。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劳动合同签收公示表 

                    用人单位名称（盖章）： 

劳动合同期限 
序号 姓 名 

起 止 
劳动者签名 签收日期 备注 

       

       

       

       

       

       

       

       

       

 

   

  


